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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说
 

在中国传统的古典目录学体系当中，史部的出现和定型，有一个历史过程。不仅并非同传统目录学相伴随，与生俱来，而且在

史部产生之后，其内部的门目划分，还一直不断调整。 

《汉书·艺文志》中记载，上古有“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说法。虽然“言”与“事”都随时会成为历史，但是后来目录学

中的史部，或者是它的前身，却都是以记事的内容为主。包括诏令奏议之类的“言论”，也是因其所言属朝政世事而编入史部；至

于谈思想、讲理论，或阐释某种技艺的言论，则或入经部，或入子部，均与史部无涉。 

“记事”看起来与我们现在所说的历史学有些相似，实际上却并不能完全等同于现代学科意义上的历史学。譬如职官、政书等

类中多含有目录著录当时正在行用的制度，就算不得历史。从本质上来说，传统目录学中的史部书籍，虽然是以与现代历史学大致

相当的历史书籍为主，但应当说是更为侧重反映人类的社会性行为和活动，即与其时间属性相比，其社会属性要更为重要。明白这

一点，我们就可以理解，在四部分类的史部当中，为什么会有许多并不属于历史的内容，如地理、时令，即因属于反映人类社会活

动的时空环境或是规律而列入史部。虽然这种图书分类，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学科分类，但它毕竟是建立在学科分类基础上的一种进

一步概括，从总体上来说，还是反映出史部书籍内部具有上述共同的本质特征。 

当然，个别书籍不应当入史部而入史部和应入史部而未入史部的情况总是有的；另外，书籍本身，从学科属性上看，也往往兼

跨不同部类，既可入此亦可入彼的情况，总是不可完全避免。所以，任何一种分类的合理性，都不是绝对的，只能做到相对比较合

理。再说从史部目录本身的发展历程中，大家也可以看到，对于同一类书籍，人们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对于它的性质，往往有着不

同的认识，这一点使得史部目录的部类演变和划分，变得更为复杂。 

 
 

一、《七略》与史部的萌芽
 

从四部内容上看，史部是四部分类当中最晚出现的一个部。现在所知我国古代最早的图书目录，是西汉末年成帝时人刘向等编

纂、由刘向的儿子刘歆在汉哀帝时最后纂辑成书的《七略》。 

《七略》原书久已佚失，但东汉班固编著的《汉书》，在《艺文志》中，完全采用了《七略》的分类方法，并且沿承了《七

略》诸略的名称。《七略》中的一略，大致与后来四部分类中的一部相当。但是，《七略》并不是把所有书籍划分为七个部类，亦

即所谓七部分类法；而是总共分为六个部类，是六部分类法。这是因为《七略》中首列有“辑略”一略，用来总叙诸书之旨要。其

余六略亦即六部，分别为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和方技略。 

班固自己叙述说，《汉书·艺文志》是删简刘歆《七略》而成书，故除了把“术数”一略改称为“数术”之外，其余完全是按

《七略》的六部，来著录当时所知古今书籍。其中六艺略相当于后世的经部，诗赋略相当于后世的集部，另外诸子等四略合起来相

当于后世的子部。可以说除了史部之外，后世四部分类中的其余三部，在刘向、歆父子《七略》创立的六部分类法中，均已成为一

个或几个独立的部类，唯有史部，还没有自己独立的位置。 

《汉书·艺文志》中明显属于后世史部的书籍并不很多，主要是附在六艺略“春秋”类中的《国语》、《世本》、《战国

策》、《奏事》、《楚汉春秋》、《太史公书》、《汉著记》等十一种共486篇卷（其中《太史公书》还有十篇是“有录无

书”）。从现代历史学的角度来看，《春秋》本来是地地道道的史书，所以，把《国语》和《世本》等后世的史部书籍，附在“春

秋”类下面，自然比较合理。只是由于《春秋》被尊崇为经书，后来才没有能同其它史书一道，被划入史部。 



在《七略》及《汉书·艺文志》中，没有单独列出“史略”一部，主要是由于当时这类著述还相对较少，不足以自成一部。但

是，我们从《汉书·艺文志》六艺略“春秋”类所附列的史书中可以看出，后世史部的萌芽，已经在这时出现。 

 
 

二、《中经新簿》与史部的创立
 

《汉书·艺文志》之后，直到唐初纂修《隋书》之前，正史中均再未设立艺文志。曹魏时人郑默，编著有一部名为《中经》的

目录书籍。至西晋，荀勖在此基础上，撰著了一部新的典籍目录，名为《晋中经》或《晋中经簿》，为与郑默的《中经》相区别，

史称《中经新簿》。 

《中经新簿》在我国古代目录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即由此初步创立了四部分类法。它是把所有典籍划分为甲、乙、丙、丁

四部，大略相当于后世的经、子、史、集，另外把佛经附录于四部之外。当时，是把相当于后世史部的书籍，列入丙部，排在乙部

子书的后面。 

至东晋李充编制《晋元帝四部书目》，才开始把后世的史部书列为乙部，子部书列为丙部，由此确立了经、史、子、集的排列

次序。与李充约略同时的葛洪，在《抱朴子外篇》的自序中，谈到各类书籍时，其排列次序，为“五经七史百家之言，兵事杂

技”，也是把史部书籍，列在子部之前。这说明经、史、子、集的排列次序，在东晋时已经成为普遍定制。在这之后，至迟在梁元

帝校定秘阁图书时，已经采用了经、史、子、集的名称。 

由荀勖创立并经李充排定次序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成为此后各种书目特别是官修书目的主流，一直沿袭到清末。
 

四部分类法虽然已经确立，但是，四部各部中所含的具体类目，却还要有一个调整的过程。李充以后至南北朝期间，还编纂过

许多按四部分类的官藏书目，但遗憾的是都没有能够留传下来。在现存官修书目中，唐初所修《隋书·经籍志》，距两晋南北朝时

期最近，其类目划分，已经与后世没有太大出入。可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在史部的一些重要类目上，却与《隋书·经

籍志》还有较大差距。 

首先是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荀勖《中经新簿》中的丙部，亦即史部书籍，“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其中除

“皇览簿”外，其它几项内容均是上承《七略》“春秋”所附史书，下接《隋书·经籍志》之史部，前后一脉相袭。 

“皇览簿”是指《皇览》，它是曹魏时编纂的一部类书，为我国类书之祖。在荀勖编纂《中经新簿》的时候，也只有这一部类

书。类书在后世比较成熟的四部分类中，是归属于子部，这是着眼于它的工具性、技艺性功用。由于这种体裁的著述，在当时刚刚

出现，人们对于其属性的认识，自然还需要一个过程。同时，从另一个角度来看，类书是分类汇编旧言故事，与史传本有相通之

处，所以，荀勖把它归入史部，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类书至齐梁间因骈偶文的风行而兴盛，人们自然也就会更为准确地认识其部

类归属。所以，稍后在梁元帝萧绎自己的著述书目当中，就已经把它归入子书类中。 

梁元帝萧绎本人的著述书目，是目前仅存的一份两晋南北朝期间的四部分类书目，见于萧绎著《金楼子·著书篇》。这份书

目，是按照李充的排列次序，分为甲、乙、丙、丁四部，分别著录后世的经、史、子、集书籍。从这份书目中可以看出，当时四部

分类中的乙部，亦即史书，与以《隋书·经籍志》为代表的成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相比，有两点很显著的区别，这就是谱牒和地理

两类书籍，当时并没有隶属于史书所在的乙部，而是划在子书所在的丙部。 

谱牒类书籍，是在魏晋时期，随着门阀制度的发展始日趋繁多的。但是，最早在《汉书·艺文志》中，就著录有两部这类书

籍。值得注意的是，在《汉书·艺文志》中，这两部书籍（《帝王诸侯世谱》和《古来帝王年谱》）就没有与其它史书一道，附在

六艺略“春秋”类下，而是列在数术略“历谱”类中，与历法算术书相并列。与此相似，地理书在《汉书·艺文志》中也不在六艺

略“春秋”类下，而是列在数术略“形法”类中（有《山海经》）。“数术”或书作“术数”，如前文所述，《七略》与《汉书·

艺文志》即互用二者。据《隋书·经籍志》所述，在荀勖的《中经新簿》中，是把“术数”类书籍划在乙部子书内，所以，以梁元

帝著述书目为代表的早期四部分类，把谱牒和地理两类书籍放在子书所在的丙部，显然是直接承自《七略》和《汉书·艺文志》。

这一点，可以说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还不够成熟的重要标志，同时，也表明四部分类格局中的史部还没有定型。 

 
 

三、《隋书·经籍志》与史部格局的基本定型
 

今传世《隋书》里面的《经籍志》，本来是记述梁、陈、周、齐、隋五代制度的《五代史志》中的一篇，均为唐初官修。因

《隋书》无志，而《五代史志》的最后一代为 隋代，后人遂取以附入《隋书》，以求便利。 

通纪梁、陈、周、齐、隋五代制度的《五代史志》，与断代记述有隋一朝人物纪传的《隋书》合在一起，本来显得不伦不类，



不过，《经籍志》这部分相对来说，倒是没有多大关系。这是因为断代的正史自从《汉书·艺文志》开始，所著录的就不仅仅是一

个断代的书籍，而是通纪某一朝代官府贮藏的古今书籍。《隋书·经籍志》在这一点上，仍是沿袭了《汉书·艺文志》的传统，所

著录的书籍，也不只限于梁、陈、周、齐，而是一直上溯到远古。 

如前所述，在两晋南北朝时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虽然其中个别类目也有所调整，如类书由史部调到子部，但是，还有地理

和谱牒两大类目，仍旧沿袭着《汉书·艺文志》的格局而留在子部。然而，在《隋书·经籍志》中，这两类书籍却都已归入史部。 

至此，四部分类中的史部可以说已经基本定型。那么，《隋书·经籍志》史部划分的渊源，除了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四部分类之

外还有哪些呢？对此，《隋书·经籍志》在序论中曾有所交待，即除了利用沿袭四部分类的“旧录”之外，还“远览马《史》、班

《书》，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所谓“离其疏远，合其近密”，显

然是指参据刘宋王俭《七志》和梁阮孝绪《七录》，对于各部的类目设置，做了较大调整。 

《七志》和《七录》，是两晋南北朝时期仅见的两部没有采用四部分类的书目。《七志》除沿承《七略》六部之外，另立有

“图谱”一志。《隋书·经籍志》说，《七志》中的“图谱志”，是用来著录“纪地域及图书”，可见《七志》图谱志的“图”

字，主要是指著录讲地域的地理书。当时的地理书，往往附有地图与文字并行，所以，这里也连类而附录了其它有图的书籍。图谱

志中的“谱”字，阮孝绪《七录》序谓“谱即记注之类，宜与史体相参”，说明就是指谱牒。《七志》以“图谱”并称，实际上，

是王俭已经注意到，地理书和谱牒书，与其它四部分类中的子书，在性质上具有明显区别，从而将其从子书中独立出来，单列为一

部，而其它带图书籍，不过是个附庸。 

梁阮孝绪的《七录》分内、外篇。外篇实际上属附录，共有两录，分别为道、释两教典籍；而其正录，则只有内篇的五录。所

以，确切地说，《七录》应该属五部分类法。《隋书·经籍志》说《七录》内篇五录中“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

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除了术数书被单列为一录外，其它四录，完全是

在沿用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成规。 

阮孝绪在《七录》序言中自称，“今所撰《七录》，斟酌王（俭）、刘（歆）”，实际上，他在大的部类划分上，较多地师承

了稍前梁刘孝标在天监四年编修的《文德殿正御四部及术数书目录》（所做变动是把术数由四部之外的附录上升为与四部并列的正

录），只是在类目的设置上，较多地借鉴了王俭《七志》的经验，这一点在地理、谱牒两类书上，体现得最为明显。阮孝绪在王俭

把这两类书籍从子书中独立出来的基础上，又前进一步，把它们划归史书所在的“记传录”下，一名“土地部”，一名“谱状

部”。 

通过以上情况可以看出，在《隋书·经籍志》确立史部基本格局的过程中，是较多地吸收和借鉴了《七志》、《七录》这些非

四部分类法处理具体类目的经验。《隋书·经籍志》史部所设类目，分别为“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

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 

 
 

四、《四库总目》与史部格局的完善
 

《隋书·经籍志》以后，史部在既有格局的基础上，又有一些调整；至清代乾隆年间纂修《四库全书总目》（又称《四库全书

总目提要》，简称《四库总目》），吸收这些调整的合理内容，使得传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达到了一个比较完善的阶段。 

继《隋书·经籍志》之后的《旧唐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基本上完全沿袭了《隋书·经籍志》的各个类目，只

是对个别类目的名称，做了一些调整。其中有的改得比较合理，如改“古史”为“编年”；有的不尽合理，如改“霸史”为“伪

史”；有的改不改并没有多大差别，如改“旧事”为“故事”，改“谱系”为“谱牒”，改“簿录”为“目录”。就史部而言，两

《唐书》经籍艺文志对于《隋书·经籍志》最大的改进，是把钱谱、竹谱之类的器物谱，从史部谱牒类中剔除，划归子部；此外，

《新唐书·艺文志》还在史部起居注类下，附列有“诏令”小类，成为后世“诏令奏议”类的萌芽。 

《宋史·艺文志》史部与其它各部之间，基本再没有调整，只是对史部内部各类目做了一些变更，包括取消“起居注”类附入

“编年”；取消“杂史”，将其一分为二，新设“别史”和“史抄”两个类目；另外又把“杂传”类更名为“传记”。除了完全取

消“杂史”一类，从后来史书的发展情况来看，做法有些过头之外，总的来说，所做更改，还是比较合理。 

辽、金、元三史没有设经籍艺文志。清官修《明史·艺文志》，则一改过去的正史通纪古今书籍的做法，仅著录有明一代的著

述。因此，其各类书籍的多寡，与前此诸史有所区别。于是，编修者便根据具体情况，对史部各类目做了适当调整，包括“编年”

附入“正史”；取消“目录”；取消《宋史·艺文志》的“别史”，恢复隋唐《志》的“杂史”。由于此书性质独特，它对史部各

具体类目的处理方法，并没有多大普遍意义。 

正史经籍艺文志之外，宋代还有几部重要书目，对于《四库全书总目》的形成，产生过重要影响。首先是著录北宋崇文院官藏



书籍的《崇文总目》。《崇文总目》对《隋书·经籍志》以来的史部目录，有一个重大改进，即新设了“岁时”这一类目。此外，

《崇文总目》还删除了《隋书·经籍志》以来的“旧事”或“故事”这一类目。 

“岁时”类是指根据年中时令所安排的社会活动或与不同时令相对应的社会风俗。在《隋书·经籍志》和两《唐书》经籍艺文

志中，这类书籍一般是放在子部。如隋杜台卿《玉烛宝典》、王氏《四时录》等。从前述史部书籍的本质特征亦即其社会属性来

看，《崇文总目》把这类书籍从子部划归史部，并设置专门的类目，显然值得肯定。后来南宋编纂的《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

目》、《中兴馆阁书目》、《直斋书录解题》，以及明代焦竑编纂的《国史经籍志》等，都沿袭了这一合理做法。只是《中兴馆阁

书目》和《直斋书录解题》以下诸书目，都把“岁时”改称为“时令”。其实，改叫“时令”，也未必比叫“岁时”更好。 

南宋初晁公武的私家藏书目录《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简称《郡斋读书志》），对史部目录，又做了一点改动，这就是新增

一个“史评”类目。当时还没有“史抄”这样的类目，所以《郡斋读书志》的“史评”类中，含有许多属于后来之《宋史·艺文

志》中“史抄”类的内容；而《宋史·艺文志》有“史抄”无“史评”，同样在“史抄”类中含有一些属于史评的书籍。 

陈振孙的《直斋书录解题》，是南宋后期的另一部重要私家藏书目录。这部书对于史部目录的改进有两项。一是借鉴南宋初

《秘书省续编到四库阙书目》的做法，同时设立“杂史”和“别史”两个类目，使“别史”从“杂史”中分离出来，而不是像前此

南宋官修《中兴馆阁书目》等书目那样，仅仅把“杂史”易名为“别史”（《宋史·艺文志》等沿袭了这种做法）。二是在《新唐

书·艺文志》起居注类下附列“诏令”的基础上，再前进一步，第一次把“诏令”单独列为史部的一个类目。 

《四库全书总目》充分吸收上述书目对《隋书·经籍志》的合理改进，对史部分类做出了进一步的调整。其中比《隋书·经籍

志》增出有“纪事本末”、“别史”、“诏令奏议”、“时令”、“史评”、“史抄”和“政书”七个类目。 

“别史”、“时令”、“史评”和“史抄”都有成法可以袭用，上文均已叙述。只是前此诸书目或单有“史评”，或单有“史

抄”，二者从未出现于同一书目当中，所以在内容上，往往互有纠葛。 

“诏令奏议”是在《直斋书录解题》“诏令”类的基础上，取则于《汉书·艺文志》在六艺略“春秋”类下载有“奏事”二十

篇的做法，加入关系国计民生比较密切的臣僚奏议。“纪事本末”这一类目，为《四库总目》所创立。“政书”是擷取“旧事”或

“故事”类中关系国家大政这部分内容和“仪注”、“刑法”两个类目合并而成。 

《四库全书总目》比《隋书·经籍志》减少的类目，有“起居注”、“旧事”、“谱牒”、“仪注”和“刑法”。删除“起居

注”和“旧事”有前人成规可循，上文已经讲过；而去掉“谱牒”、“仪注”和“刑法”，则是《四库总目》自创。此外，《四库

总目》还用“载记”，取代了“霸史”或“伪史”的名称。 

这样，《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共有如下十五个类目，即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抄、载记、

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总的来说，类目的设置比较合理，它标志着传统四部分类中的史部，已经达到了一个比较

完善的阶段。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所有图书分类，都是根据存世书籍的具体情况而做出的归纳划分。清代去今未远，当时所见书籍，与今天

大致相近，这也是《四库总目》的史部分类，还大致能够与我们现在的看法相契合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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